山东艺术学院教师艺术实践与创作获奖信息统计表
单位（公章）

	姓名
	专业
	获奖节目（作品）名称
	比赛及评奖名称
	奖次
	比赛及评奖时间
	比赛及评奖主办单位
	是否独立完成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、比赛级别为厅局级以上（含）获奖；以政府性奖项为主。2、非独立完成的节目（作品）获奖申报者须为主创人员（策划、执笔、指挥、领舞、领唱、戏剧及戏曲主演等），并在备注中说明其他主创人员情况。3、获奖节目（作品）名称需准确注明（系列作品获奖应具体到单件获奖）。4、申报获奖项目必须有获奖证书原件予以证明。5、教师虽未获奖但产生较大影响的大型创作类成果（正式演出的舞台剧、播出的影视剧等）可单独申报。6、申报时间范围为参加工作以来至2011年10月20日。7、各单位请于规定时间内将本单位信息汇总后加盖单位公章，统一报艺术实践中心艺术实践科（文东校区综合楼310室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yssjzx@126.com，联系电话：（8656）7357 戴老师 
山东艺术学院教师指导学生艺术实践与创作获奖信息统计表
单位（公章）
	教师姓名
	专业
	比赛及评奖名称
	学生获奖人数
	比赛时间
	主办单位
	是否独立指导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、比赛级别为厅局级以上（含）获奖；以政府性奖项为主。2、教师指导学生获奖，学生必须为在校期间由该老师指导，毕业生及其他情况学生获奖不作统计。3、教师直接指导学生，若与其他教师合作指导，须在备注中注明其他指导者。4、获奖人数一栏，只统计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奖次人数，特殊奖项在备注栏中说明（优秀奖不计入内）。5、学生所获奖项必须有获奖证书原件予以证明。6、学生获奖由教师个人根据赛事级别和重要性选择申报，申报数量最多不超过10项。7、申报时间范围为参加工作以来至2011年10月20日。8、各单位请于规定时间内将本单位信息汇总后加盖单位公章，统一报艺术实践中心艺术实践科（文东校区综合楼310室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yssjzx@126.com，联系电话：（8656）7357 戴老师
